
簡報大綱 

一、新修訂工廠管理輔導法簡介 

二、既有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三、「臨時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四、特定工廠用地變更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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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修訂工廠管理輔導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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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未登記工廠 
應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而沒有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條】 

 本法所稱工廠，指有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加工，其廠房達一定面
積，或其生產設備達一定電力容量、熱能者。 

 前項所稱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範圍、一定面積及一定電力容量、熱
能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不符前項標準而有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業者（註：不是未
登記工廠），仍得依本法申請許可或登記。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
依本法管理。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六條】 

 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以獨資、合夥、公司或依法令規定得從事製造、
加工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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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製造、加工之範圍，應符合下列認定標準： 

一、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Ｃ大類製造業之中類，自第八
類食品製造業至第三十三類其他製造業為認定原則。但不包括下列行業： 

（一）屠宰業。 

（二）在同一門牌範圍內從事麵包、麵條、豆腐或糖果之製造零售。 

（三）從事土石方資源堆置場業務。 

（四）僅從事物品之分裝、包裝、檢測、測試、滅菌、消毒、冷藏、冷凍、修理或維
修安裝。 

（五）從事經農業主管機關登記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業務。 

二、非屬於前款Ｃ大類製造業之中類，但仍認定屬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之行業： 

（一）從事資源回收製造加工生產新產品者。但不包括僅將廢棄物進行簡單之拆解、
分類、破碎、壓縮或包裝程序者。 

（二）醫用氣體之生產流程，係由其液態產品經由泵浦增壓，再經蒸發器升溫氣化為
常溫而灌裝至鋼瓶者。 

（三）以汽電共生系統生產蒸汽或以鍋爐製造蒸汽供其他工廠使用者。 

物品製造、加工之範圍 【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
面積電力容量熱能規模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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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規模認定標準 
【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
面積電力容量熱能規模認定標準】  

一定面積及一定電力容量、熱能之規模認定標準如下： 

一、下列工廠，一定面積指廠房面積達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一定 

       電力容量、熱能指馬力與電熱合計達二．二五千瓦以上。 

（一）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C  大類製造業之中類第十七類石 

          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第十八類化學材料製造業及第十九類 

          化學製品製造業之工廠。 

（二）依法令訂有設廠標準之工廠。 

二、前款工廠以外之工廠，一定面積指廠房面積達一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一定電力容量、熱能指馬力與電熱合計達七十五 

       千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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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不得辦理登記或變更登記情形：（工輔法第15條） 
一. 產品依法令禁止製造者。 
二. 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三. 廠房利用違章建築或違反建築物使用用途者。 
四. 屬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其相關環境影響說

明書、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或污染防治計畫未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准
或同意。 

五. 訂有設廠標準之工廠，其設備不符合該標準者。 
六. 依法律規定產品之製造應先經許可而未獲許可者。 
七. 依第十一條應先申請取得設立許可而未獲許可或經許可後未依核定內容

建廠者。 
八.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告停止受理工廠之新設或既

有工廠之擴充者。 

工廠登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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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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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輔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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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輔法第28條之8）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國土計畫法第三十八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
九條及建築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該工廠建築物得准予接水、接電
及使用，不受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三十條第一款《工廠未辦理登記的處罰》及前項前段之法律規定： 

一、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
所定輔導期限內，配合輔導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 

二、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至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期間及同條第四項所定改善期間。 

三、曾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申請特定工廠登記至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期間。 

（工輔法第28條之5第5項） 

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不適用第
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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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5月20日後新增未登記工廠 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 

低
污
染 

訂定輔導期限，輔導轉型、遷廠或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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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登
記
工
廠 

特
定
工
廠
登
記
，
每
年
繳
交
營
運
管
理

金
，
至
取
得
一
般
工
廠
登
記
為
止 

群
聚
地
區 

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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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關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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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回饋金辦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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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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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法修訂重點 

9 



10 

特定工廠登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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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輔法第28條之9）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所定之情事： 

一、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 

二、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三、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四、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五、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六、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七、未履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附加之負擔。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適用第十六條第二項（變更登記規定）、第十七條至第
三十二條規定（附加負擔、管理、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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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相關配套 
類
別 應訂定、修正子法及措施 

訂定依據- 

工輔法 

訂
修
子
法 

中央主管機關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第 28條之 5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 第 28條之 7 

低污染認定基準 第 28條之 7 

檢舉未登記工廠獎勵辦法 第 28條之 12 

非屬低污染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期限處理原則               第 28條之 1   

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作業程序 第 28條之 1 

經濟部工廠管理輔導會報設置要點 第 28條之 2 

群聚地區認定原則 第 28條之 10 

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 第 28條之 10 

配
套
措
施 

工廠管理輔導法施行日期 第 39條 

未登記工廠輔導執行方案 第 28條之 2 

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地方主管機關規劃不宜設立工廠區域 第 28條之 5 

 



二、既有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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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申請納管、特定工廠登記 

本法修正 
公布日 

本法修正 
施行日 

本法修正 
施行日起2年 

本法修正 
施行日起3年 

本法修正 
施行日起10年 

申請納管 

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改善計畫完成) 

本法修正 
施行日起9年 

低
污
染
既
存
未
登
記
工
廠 

109.3.20 108.7.24 

不得申請納管: 

1.產品依法令禁止製造者。 
2.中央主管機關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3.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有效期限至本法修正施行日起十年止 

特定工廠登記之有效期限至本法修正施行日起二十年止 

核定改善計畫之日起二年內完
成，但有正當理由得申請展延 

111.3.19 112.3.19 118.3.19 119.3.19 

本法修正 
施行日起20年 

129.3.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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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臨時登記工廠及特定工廠免處罰期間 

本法修正 
公布日 

本法修正 
施行日 

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工廠管理輔導法處罰 

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處罰，並可申請水、電 

108.7.24 109.3.20 

非
屬
低
污
染 

未
登
記
工
廠 

屬
低
污
染 

未
登
記
工
廠 

臨
時
登
記
工
廠 

特
定
登
記
工
廠 

輔導轉型、遷廠或關廠期限內 

申請納管至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期間及改善期間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至核准登記之期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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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申請 

一、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前已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且申請時
仍持續中。 

二、屬低污染事業。 
三、產品非屬依法令禁止製造。 
四、非屬經濟部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地區。 
五、非屬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本部同意公告不
宜設立工廠地區。 

至遲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前申請納管 

申請納管期限 

申請納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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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申請程序 

申請納管文件 

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納管申請書 

 以申報廠地面積為計收納

管輔導金之標準 繳交納管輔導金 

填寫基本資料 

•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 工廠照片、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

謄本 

• 工廠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 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區域

之證明 

• 105年5月19日已從事物品製造、加工

證明前 

通知 

查非位於所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報經濟

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主管機關審查 

補正 

1.六個月內 

 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

設立工廠區域之證明 

 105年5月19日已從事物

品製造、加工證明前 

2.其他書件三十日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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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應檢附下列各項書件： 
一 納管申請書。 

二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 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四 最近三個月內工廠現場照片，及工廠座落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並標示出廠地與
建築物位置。 

五 於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建物及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之證明文件。 

六 最近一年內經查復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地區之下列文件：(一)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
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查詢之環境敏感地區應免查範圍資料；如有應查範圍者，則附應查範圍之
查復文件或逕向各區位劃設主管機關申請之查復文件。(二)經濟部網站所列農產業群聚地區之查
詢結果。如申請時無法提出者，得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期限內補提。 

七 屬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規定，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達管制量以上，應檢附已完成申
報作業之證明文件。 

八 屬經濟部辦理及督導一般工業用油脂工廠申報調查作業程序規定，生產或進口列管之一般工業用
油脂，應檢附已完成申報作業之證明文件。 

九 屬經濟部辦理及督導生產選定化學物質工廠申報調查作業程序規定，生產選定化學物質，應檢附
已完成申報作業之證明文件。 

十 屬經濟部辦理生產及進口特定化學物質工廠申報調查作業程序規定，生產或進口特定化學物質，
應檢附已完成申報作業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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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計算級距表 

項次 
廠地面積級距 

(平方公尺) 

每年應繳納金額 

納管輔導金(營運管理金) 

1 300(含)以內 20,000 

2 301~400 25,000 

3 401~500 30,000 

4 501~600 35,000 

5 601~700 40,000 

6 701~800 45,000 

7 801~900 50,000 

8 901~1000 55,000 

9 1,001~1,100 60,000 

10 1,101~1,200 65,000 

11 1,201~1,300 70,000 

12 1,301~1,400 75,000 

13 1,401~1,500 80,000 

14 1,501~1,600 85,000 

15 1,601~1,700 90,000 

16 1,701~1,800 95,000 

17 1,800以上 100,000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 

納管輔導金起算日期
從109年3月20日起，
第一年內納管，先繳
一年，次年及以後3
月19日前繳次一年，
第一年以後納管，第
一次繳2年。 



20 



21 

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範圍，
為特定水土保持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之地區、水庫蓄水
範圍、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大專
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
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地質敏感區（山
崩與地滑）、山坡地（坡度百分之三十以上）
及優良農地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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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項地區如何查詢 

1.進入查詢平台網頁：https://eland.cpami.gov.tw/SEPortal/ 

  點選「應免查詢範圍」 

20200215/R/A1060-10A-002/A49 22 

2.選「以行政區域查詢應免查範圍」 

3.選擇土地所在行政區域及地段，按「查詢」 4.系統查詢結果，點選「匯出PDF」下載查詢結果檔案 

https://eland.cpami.gov.tw/SEPortal/


第1-27項地區如何查詢（續) 

5.匯出檔案，標示紅色部分，屬需進一步應查詢範圍。如下圖 

6.匯出列印檔案，作為臨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或未登記工廠辦

理納管時之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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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項地區如何查詢（續) 

7.就第一級環境敏感項目名稱之1至25項查詢結果屬「應查」者，申請人得以

自行函詢查復機關或於平台申請應查範圍之查復文件(如下圖，點選辦理申

請案)，作為臨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或未登記工廠辦理納管時之檢

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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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業群聚地區如何查詢 

1.進入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網站「農產業群聚地區查詢系統」查詢： 

https://cto-moea.nalrcs.org/query/ 

2.列印查詢結果作為臨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或未登記工廠

辦理納管時之檢附文件。  

3.農產業群聚地區查詢系統預計於3月初開放查詢。 

https://cto-moea.nalrcs.org/query/
https://cto-moea.nalrcs.org/query/
https://cto-moea.nalrcs.org/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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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有建物之事實：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拍攝之航照圖。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命申請人提出以下文件之一： 

(一)接（用）水或接（用）電證明。 

(二)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 

(三)建物使用執照。 

(四)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納稅捐證明。 

(五)建物登記證明。 

(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載有該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八)戶口遷入證明。 

二、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電種類為裝置電力、需量電力或表燈營業用電之電費單據或其所出具之證明，
且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二)向稅捐單位申報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且其申報營業地址與廠址相符。 

(三)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利金、授權金與技術支援、顧問、生產用機器、設備及其他相關費用證明，且其地
點與廠址相符。 

(四)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且其登記地址與廠址相符。 

(五)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認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得以提出足資認定於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前於廠址內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之行
政或司法機關製作之文書、處分書或裁判書替代之，但前項第一款之航照圖仍應檢附。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既有建物及從事
物品製造、加工事實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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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予以駁回： 

       一、逾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始提出申請納管。 

       二、不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納管條件。 

       三、逾一百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未提出工廠改善計畫；或經核定之工廠 

                改善計畫遭撤銷或廢止。 

       四、其他不符合納管規定（如：不符合未登記工廠條件）。 

依前項駁回納管申請者，其已繳交之納管輔導金，不予退還。但有下列原因遭駁回

者，應予退還： 

       一、有前項第一款情形。 

       二、屬本部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納管申請駁回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將納管申請與改善計畫視為同一個申請案
件，所不會有核准納管公文（有些縣市會發通知性質公文），
納管階段只有通知補正或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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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登記事項 

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從事
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 

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
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改善計畫要寫什麼 
(環保、消防、水利、水土保持及設廠標準相關規定之改善事項) 

工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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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完成改善之證明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核准或許

可證明文件 

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

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水污染防治、空氣

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或其他環保法令管制

之類別，分別檢附 

 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

保持計畫者，應檢附完工證明文件 

 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

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屬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符合設廠標

準之相關說明 

 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者，

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其他依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檢附之文

件。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 



(一)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第7、8條規定） 
    ★許可籌設或擴建→公司登記或變更登記 
        →工廠登記→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合格            
(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5、6條、第20條  
                  —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 
    ★許可→公司或商業登記（或變更） 
                  →工廠登記-→逐案許可 
(三)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第5條） 
              施行細則第3條 
    ★許可→公司或商業登記（或變更）       
                    →工廠登記→登記證書 

(四)光碟管理條例第4條—光碟製造許可及申報辦法        

    ★許可…預錄式（空白→申報）→工廠登記 

(五)菸酒管理法第10、11條 

    ★設立（或籌設）許可→工廠登記→許可執照 

依法律規定產品之製造應先經許可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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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營運管理金 

申請特登
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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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時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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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工廠登記之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本法修正 
公布日 

本法修正 
施行日 

本法修正 
施行日起2年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臨
時
登
記
工
廠(

低
污
染) 

(

原
臨
時
登
記
事
項
範
圍) 

109.3.20 

臨
時
登
記
工
廠(

非
屬
低
污
染) 

(

原
臨
時
登
記
事
項
範
圍) 

108.7.24 

直接申請 

檢附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地區1-27項
之文件（農產群聚地區可以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35 

專案審查核定 

直接申請 

檢附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地區之文件

（農產群聚地區不可以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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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登工廠
申請特登
工廠登記 

繳交營運管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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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低污染之臨登工廠實質認定原則 

• 縣市主管機關、

環保、農業機關

勘查，得視個案

實際情形，通知

業者三個月內改

善。並辦理土壤

汙染評估調查及

檢測。 

 污染防治設備功能足夠並測試合

格證明。 

 水污然防治設施，已自行裝設污

染防治設備智慧型電錶、智慧型

水錶及放流水自動連續監測設備，

接受環保單位查核。 

補正最長時間施行日起2年+60日 

 定期更新污染防治設備 

 設置專責單位或人員，妥善管理及

操作污染防制設備。 

 提高汙染物排放自主監測頻率。 

 訂定汙染事件緊急應變及處置計畫 

 其他限制或要求，例如操作時間 

審查基準（通案） 

附加負擔（視實際個案） 

改善完成 

縣市主管機
關召集環保
署、經濟部、
環保、農業、
農田水利會
(必要時)專案
審查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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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定工廠用地變更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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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用地合法化途徑 

 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 

 變更為特定工廠專用區 

 都市計畫法 

 特定工廠專用區處理原則

(新訂) 

群聚地區 
( 5公頃以上 ) 

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

產業園區規劃，辦理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 

零星工廠 

都市計畫土地 非都市土地 
 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 

 產業創新條例 

 用地辦法 

未達 2 公頃  2~5 公頃 

 用地辦法 

 審議規範 

 用地計畫 

 變更為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用地計畫 

 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及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變更為產業專用區或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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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資格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皆可申請。 

 特定農業區可申請，無須先行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無須位於公告特定地區；無 最小申請面積限制。 

 都市計畫區內土地亦無 面積限制，可個別提出申請。 

建蔽率提高 

 建蔽率由60%提高為70%，同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 

 可外擴1.5m計入法定空地，減少拆廠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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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以提用地計畫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業者 

地主 

 需要地主同意(變更編定同意書) 
 計畫完成使用，取得一般工廠登

記前，申請人都不能變更。 
 產業符合低污染認定。 
 沒有因違反環保法令停工、停業

(或復工一年以上)。 
 沒有違反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九第

一項各款情事，或已改善。 

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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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用地變更範圍 

特定工廠登記面積 

範圍外毗連土地 
 外擴1.5公尺範圍 
 作為隔離綠帶 
 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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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 

水路 

道路 水利會同意架橋 

隔離綠帶 

工廠廠地 

隔離設施 

隔離設施 

 申請範圍土地於鄰接農業用地應
依據農業主管機關規定規劃不少
於申請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之隔離
綠帶或設施。 

 相鄰之農業用地仍供農用者，於
相緊臨處應優先配置一點五公尺
之隔離綠帶或設施。 

 土地使用計畫建蔽率及容積率應
符合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建蔽率
及容積率之規定。 
 

配置原則 

隔離綠帶或設施如何配置？ 

43 

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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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也是工廠，隔離綠帶或設施如何配置？ 

水路 

道路 

隔離綠帶 

工廠廠地 

隔離設施 

如相鄰之農業用
地已為其他取得
特定工廠登記之
廠地，得免留設
一點五公尺之隔
離綠帶或設施。 

A廠 B廠 C廠 

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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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金分期 

 回饋金一次繳交負擔重。 

 無息分四期繳交，資金可靈活運用 

 特定工廠優惠貸款(上限8仟萬元、一年寬限期、最長5年) 

 避免廠商多次拆廠，影響產能。 

 超出法定建蔽率或隔離綠帶上之部分建物，請領使用執照
前一次拆。 

建築物緩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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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房及附屬設施建築物(如倉庫、辦

公室)屋頂層面積合計達660m2以上者，

應規劃於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太陽能板)，且水平投影面積占屋頂可

設置區域範圍50%以上。 

可設置區域係指屋頂層總面積扣除屋頂突出物、雜項工作
物、消防排煙設備等面積所占之面積。 

NOTE 

太陽光電設備 

太陽光電設備應留設面積計算： 
(廠房+建築物屋頂層面積)-雜項工作物之面積 
=1000m2 + 400m2 - 200m2  

=1200m2 

應設置面積 =1200m2*50%=6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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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辦理用地變更評估事項 

已辦理特定工廠登記。 

繳交用地變更回饋金（核准當期公告現值？%暫定50%）。 

需要設置隔離設施(用地變更30%)，與相鄰農業使用土
地最小1.5米隔離綠帶或設施。 

建蔽率要符合規定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率目前60%
檢討放寬到70%，容積率180%)。 

面積大於2公頃要辦理分區變更。 

既有建築物為設置隔離綠帶或設施、申請建照執照、使
用執照需拆除部份。 

面臨道路寬度、鄰接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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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